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２５〕９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２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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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境内来沪人员办理居住登记、申办«上海市居住证»(以

下简称“居住证”)相关事项,根据«居住证暂行条例»«上海市居住

证管理办法»«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境内来沪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居住登记、居住登记信

息变更,居住证申领、信息变更、补领、换领、签注、注销等事项,适

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工作原则)

居住登记、居住证事项的服务管理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保

障权益、规范服务、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申办途径)

境内来沪人员可以在全市任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居

住登记、居住证相关事项.相关事项已在本市“一网通办”平台开

通网上服务的,也可以在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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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居住登记

第五条　(申报居住登记)

境内来沪人员办理居住登记,应当提供以下在沪合法居住证

明之一:

(一)居住在本人或者近亲属自购住房的,提供相应不动产权

证明;

(二)居住在本人或者近亲属租赁住房的,提供住房租赁合同

或者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

(三)居住在单位、学校集体宿舍的,提供单位、学校人事或者

保卫部门出具的集体宿舍证明.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的,还需填写«居住登记信息

表»,并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

前款所称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居住在近亲属自购或者租赁

住房的,还应当提供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填写亲属关系承

诺书.

第六条　(办理居住登记)

境内来沪人员线下申报居住登记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应当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内容,并将材料退还申请人.对材料齐全的,应

当采集申请人的人像信息,在信息系统中予以登记,并开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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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凭证».

«居住登记凭证»有效期一年,逾期需重新办理.

第七条　(居住登记信息变更)

已办理居住登记的境内来沪人员居住登记信息发生变化的,

应当办理信息变更手续,并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

申请人线下办理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应当将变更信息

在信息系统中予以登记.

第八条　(居住登记注销)

«居住登记凭证»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有关部门认定

后,由公安部门在信息系统中注销其«居住登记凭证»:

(一)持证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居住登记的;

(二)持证人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

(三)持证人已转办本市常住户口的;

(四)持证人本人申请注销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

第三章　居住证申领、发放

第九条　(申领居住证)

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市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符合有合

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境内来沪人员,

可以申领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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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本市办理居住登记的境内来沪人员,申领居住证之日前

６个月连续在本市缴纳且当月仍在缴纳社会保险的,视作在本市

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也可以申领居住证.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的,还需填写«上海市居住

证申请表»,并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

申请人现居住地址与居住登记地址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实

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提供现居住地址居住证明.

第十条　(受理居住证申请)

境内来沪人员线下申请办理居住证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应当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内容,并将材料退还申请人.对材料齐全的,

应当在信息系统中予以登记,并开具居住证受理回执.

第十一条　(居住证制作签发)

公安派出所在信息系统内收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者

“一网通办”平台的申办信息和申请材料后,应当在６个工作日内

完成核定.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通过信息系统,通知公安制证

部门在７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对不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

出具意见,交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书面告知或者通过“一网通

办”平台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居住证由申请人居住地公安分局签发.

第十二条　(不予办理情形)

居住在违法建筑或者有违法居住行为的,不予办理居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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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住证.

第十三条　(居住证领取)

申请人 领 取 居 住 证 可 以 选 择 线 下 领 取 或 者 快 递 送 证.

申请人领 证 时,应 当 出 示 居 住 证 受 理 回 执 或 者 本 人 居 民 身

份证.

申请人选择线下领取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应当在收到

居住证后的２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申请人选择快递

送证的,仅限本市范围.

第四章　居住证信息变更、换领、补领

第十四条　(居住证信息变更)

持证人在本市居住地址或者其他登记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

自变动之日起３０日内,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持证人线下办理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应当将变更信息

在信息系统中予以登记.

第十五条　(居住证换领、补领)

居住证损坏难以辨认或者丢失的,持证人应当凭居民身份证

或者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件,及时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

换领、补领手续.居住证丢失的,可以办理挂失手续.

对符合居住证换领、补领条件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应当

在信息系统中提出制证申请,由公安制证部门重新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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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住证签注、注销

第十六条　(居住证签注)

居住证每年签注一次.

持证人应当在居住证签注期限届满之前的 ３０日 内,办

理签注手续.持证人现居住地址与居住证登记地址不一致

的,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提供现居住地址的居

住证明.

持证人逾期未签注的,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补办签注手续

后,居住证使用功能恢复.在逾期６０日内补办签注手续的,持证

人在本市的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在逾期

６０日后补办签注手续的,持证人在本市的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

续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七条　(居住证注销)

居住证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有关部门认定后,由公安

部门在信息系统中注销其居住证,居住证功能失效:

(一)持证人提供虚假材料申领居住证的;

(二)持证人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

(三)持证人已转办本市常住户口的;

(四)持证人本人申请注销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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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代办)

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由监护人代为申报居住登记、

申领居住证相关事项,同时提供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残疾人,可以由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申领居住证

相关事项,同时提供受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和委托书.

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申领居住证相关事项

的,可以由社区综合协管队员上门采集申请人的人像信息.

申请人和代办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九条　(信息交换共享机制)

本市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公安、住房城乡建设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健

康、市场监管、民政、经济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推进部门之间信息的

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实现来沪人员居住房屋、就业登记、社会保

险、居住证积分、学籍和学历、经营主体登记、婚姻登记等人口管理

与服务相关信息的共享应用.

第二十条　(办证收费)

首次申领居住证的,免收证件工本费.因个人原因重新申领

或者换领、补领居住证的,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向申请人收取

证件工本费,并出具全市统一的定额收据.

第二十一条　(优化服务)
—８—



公安部门应当健全完善居住登记、居住证申办线上办理途径,

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不断优化服务.

第二十二条　(电子证照)

公安部门应当将«居住登记凭证»、居住证电子证照信息归集

至“一网通办”平台.持证人可以通过“一网通办”平台使用电子证

照,电子证照效力等同于实体证照.

第二十三条　(材料保管)

居住登记、居住证相关业务的书面材料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归档备查,居住登记业务相关书面材料保存期限２年,居住证

相关业务书面材料保存期限１０年.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保密义务)

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对在开展居住登记、居住证服务管理中知

悉的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违规查询、使用或者泄露申请人

信息.

第二十五条　(违规处罚)

申请人在办理居住登记、申领居住证时提供虚假材料的,由有

关部门按照«居住证暂行条例»«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等规定予

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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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施行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１１

月３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居住证申

办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府规〔２０２３〕２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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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２８日印发


